
「新竹縣運算思維學習平臺競賽活動實施計畫」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參、競賽說明： 

六、評審方式： 

(一)由本縣聘請之專家學者擔任

評審，按各競賽規定之各項

評分標準進行評分審查，並

依各競賽規定之各類別獎項

及名額選拔出獲獎人員。 

(二)評審得依實際參加隊伍數及

作品水準增減獲獎名額。各

獎項得從缺。 

參、競賽說明： 

六、評審方式： 

由本縣聘請之專家學者擔任

評審，按各競賽規定之各項

評分標準進行評分審查，並

依各競賽規定之各類別獎項

及名額選拔出獲獎人員。 

 

參、競賽說明： 

八、參賽作品版權： 

參加競賽活動(學生及其法定

代理人)即同意所創作之參賽

作品採用創用 CC「授權要素

BY(姓名標示 )-授 權要素

NC(非商業性 )-授 權要素

SA(相同方式分享)」授權條

款(3.0台灣版)。參賽者須於

作品開頭標示創用 CC 授權圖

示 （ 圖 示 連 結 ：

https://reurl.cc/0mObzA ）

。若未放上，總分予以扣1

分。 

參、競賽說明： 

八、參賽作品版權： 

參加競賽活動(學生及其法定

代理人)即同意所創作之參賽

作品採用創用 CC「授權要素

BY(姓名標示 )-授 權要素

NC(非商業性 )-授 權要素

SA(相同方式分享)」授權條

款(3.0台灣版)。參賽者須於

作品開頭標示創用 CC 授權圖

示 （ 圖 示 連 結 ：

https://reurl.cc/0mObzA ）

。若未放上，評審將斟酌給

予扣分。 

扣減之分數係

參考全國中小

學資訊應用競

賽「115年度貓

咪盃競賽實施

計畫」規定訂

定之。 

肆、 其他事項： 

二、參賽者須遵守智慧財產權法

相關規定，繳交之參賽作品

內容須為參賽者原創，嚴禁

抄襲、剽竊、重製、改作他

人作品或侵害他人權益。 

肆、 其他事項： 

二、參賽者須遵守智慧財產權法

相關規定，創作之內容嚴禁

抄襲、剽竊或侵害他人權

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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